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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30 

貳、 地點：本校中正堂 

參、 主席：余校長慶暉 

肆、 出席：如簽到單                   紀錄：周柔彣 

伍、 綜合體育館設計工程概況簡報(吳昌成建築師事務所)：略 

陸、 主席致詞： 

1. 因今天的提案討論很重要，教師提議先於各處室報告前討論。 

2. 謝謝各位這學期的努力，讓臺南高商校務一切如常運作。本屆技藝競賽榮

獲五座金手獎，謝謝實習處與所有同仁共同的努力。 

3. 本校榮獲 105年度防疫績優有功學校，是全國唯一高中職，謝謝學務處、

衛保組。 

4. 2月 14日國教署署長將至臺南市與轄內國立高中職、特教等學校校長座

談，交流有關學校將於 107年 1月 1日改隸之事宜。 

5. 近期教育部計畫請科技大學擴大辦理招收五專生，將影響本校招生質與

量。 

6. 臺南市政府正規劃將市政中心移至大臺南地理中心點，將造成本校招生危

機，希望全體同仁能營造出學校特色，鞏固學生來源，以利永續發展。 

 

柒、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負責處室 提出日期 執行情形 

通過本校 105學年第 1 學期行事曆 教務處 105.8.26 修改後通過公告 

通過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務會議組

織及運作要點 

總務處 105.8.26 通過後報署備查 

通過改選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人事室 105.8.26 通過後公告實施 

通過改選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 人事室 105.8.26 通過後公告實施 

 

捌、 各處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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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務處 

1. 本學期感謝各位教師在調代課方面的支援，以及支持教學組各項業務推

動，深感於心！提醒老師們如要請假（公差、婚喪、病假三日以上…），

請提早告知教學組，並於三日前完成請假程序，謝謝您！ 

2. 下學期因教師進修、育嬰留停等因素，課表將稍有調整並預計於

106/2/8(週三)前公告下學期新課表，106/2/13(週一)至 105/2/17(週五)

按新課表上課，煩請老師注意，若老師要調整課表，亦請於 2/16(週四)

下午 17:00前到教務處畫記，但請注意調整後該班級除專業實作課程外，

相同科目一日不可以有 3 節(含)以上，體育課不可以連續兩天上課(家長

反應體育服來不及換洗)。並請勿私下長期調課，以免造成老師公差假時

可能出現班級無授課老師的情形。 

3. 老師若有公差假時，課務部分統一由教學組排代或自行調課必須二擇一，

不可部份排代並部分調課(含第八節)。 

4. 請老師每節上課前確實點名，隨時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並感謝教師指導

學生專心求學，諄諄教誨的付出，涓涓點滴，是南商學子最大的福氣！ 

5. 高三寒假輔導課於 2/6（週一）～2/10（週五）辦理，感謝辛勤的老師們

至校為學生們加強各項升學、檢定實力。感謝所有寒假期間支援上課的任

課老師們的配合與辛勞。 

6. 105學年第 2學期第 8節輔導課家長同意書已發放各班，煩請導師於本學

期協助宣導： 

(1) 需提出清寒減免申請學生務必於 1/12前提出 

(未及於 1/12 提出者，最晚請於 1/18 提出)，以便於下學期期初代收代

辦費項目中直接扣除。 

(2) 家長同意書務必交回以利教學組確認參加名單，未參加學生輔導費將

於下學期期初代收代辦費項目中直接扣除，讓學生免於先繳費再退費的

煩擾，感謝各班導師先生的辛勞。 

7.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面： 

(1) 105學年度開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正式評鑑及各階段認證均為線上填

報，教學組預計 106/3/8(週三)下午 14:10-16:00於電腦教室 PC9辦理線

上操作研習，請參加 105 學年度正式評鑑及初階認證同仁務必參加，若

同仁於 3/8前已完成教專三步曲(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觀察後會談)，

可先以紙本紀錄，3/8研習時帶至電腦教室一併完成線上填報。 

(2) 105學年度參加初階認證同仁，務必於 106/4/7(週五)前完成所有線上

表件。學校端在同仁線上完成送出審查後，必須列印紙本送交推動小組

會議審查再進行線上送件申請證書。為避免擔誤送件行程，請參加認證

同仁務必提前作業。 

(3) 105學年度參加進階認證同仁，務必於 106/4/7(週五)前完成所有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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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學校端在同仁線上完成送出審查後，必須進行線上送件申請證書。

為避免擔誤送件行程，請參加認證同仁務必提前作業。 

(4) 106 學年度有意參加進階、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同仁，歡迎您更上層

樓，若您有意願，教學組非常樂意給予各項支援，請來電 512，謝謝。 

(5) 106學年度教專計畫推動小組成員票選單(粉組色)已發下，請同仁勾選

後回傳給教學組統計。 

8. 寒假因原自修教室(討論室一、二及第一會議室)整修，自修教室開放地點

改為自強樓一樓會一甲及應一乙教室，開放時間如下，請老師協助鼓勵高

三學生善用寒假，統測衝刺！ 

日期 開放時間 

106/1/20-1/26(假日照常開放) 9:00-17:00 

106/1/27-2/1 暫停開放 

106/2/2-2/5 9:00-17:00 

106/2/6-2/10(寒輔期間) 

暫停開放，有自修需求同

學可至圖書館一樓閱覽

室 

106/2/11-2/12 9:00-17:00 

9. 理想的教師教學檔案，可呈現教師教學的專業、成長的實證，敦請教師繼

續充實您的教學檔案，讓它成為教師教學生涯中，最佳的歷史見證。本校

自 103學年度開始以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經費陸續建置「雲端社群播

客系統」，http://210.59.19.23/，可協助教師同仁順利建置個人雲端教

學檔案，請同仁多加利用。 

10. 106學年度甄選入學升學重大變革介紹說明： 

(1) 第二階段由各校系科組辦理指定項目甄試，如面試、筆試或術科實作

等。 

(2) 今年術科實作為指定項目甄試的重點，其名稱為： 

i. 才藝演示、基礎刀工實作、手繪表達能力、快速設計(創意表演)、

快速設計素描、素描、美工術科、紙圖設計、創意思考、創意設計、

創意發想、創意繪圖、描繪設計、專長演示、專業術科等。並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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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系都加入術科實作，可能維持以往的面試、筆試的甄試方式。

同學可上網查詢106學年度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學校資料查詢系

統查詢相關科系公告指定項目甄試資訊。 

(3) 甄選入學作業變革如下： 

i. 試辦第二階段書面審查資料電子上傳機制，報名兩電(電子群電機類

與資電類)、兩語(外語群英語與日語)、兩管(商管與資管) 的學生，

應自行至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上傳書面審查資料及繳交證明

文件 PDF檔。 

ii. 應屆畢業生成績單由學校統一上傳。 

iii. 取消招生簡章之考生資料袋，統一於報名系統列印郵寄資料(A20、

A21、A22)及郵寄封面。 

(4) 備審資料應及早準備。 

11. 本校今年度辦理轉科轉學作業，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 轉科：共四名學生申請，1月 2日(一)甄試完畢，分別為一名國貿科學

生申請轉商經科、兩名商經科及一名應外科學生申請轉國貿科。四名學

生甄試結果皆為通過。 

(2) 轉學：預計招收商經科 8 名、國貿科 6 名，1 月 20 日(五)報名、1 月

25日(三)甄試、1月 26日(四)榜單公告、2月 8日(三)報到。 

12. 本學期預訂 1/26（四）公佈補考名單，2/3（五）補考。為使學期成績

結算順利，請各位老師務必在 1/20（五）前將學期和期末成績輸入，以

及繳交 B4格式全學期記分冊。 

13. 106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本校共 77 名考生，考試日期為 1/20

（五）、1/21（日），考試地點在臺南一中，教務處註冊組、教學組及教官

室將協助考生訂購便當及考場服務事宜。 

14. 106年 2月 9日下午 16:10到 17:30辦理高三升學講座暨科技校院繁星

計劃說明會，時間表如下，屆時請高三導師跟同學宣導，註冊組感謝導師

的辛勞。 

2月 9日 主題 講師 參加對象 地點 

16:10~17:00 
高三升學

講座 

邱 賜 和

副會長 

高三全體學

生 中正

堂 
17:00~17:30 

繁星計劃

說明會 

註 冊 組

長 

符合資格的

高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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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6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報名已截止，本校考生共 589人，考試日期為

5/6（六）、5/7（日），屆時請各班導師及行政同仁協助試場服務工作。 

16. 106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比照去年於本校設置考場（考試日期為 5/20、

5/21），並由本校教師協助監試工作，註冊組延續會考監試人員輪序(去年

輪至教官，今年教官未排入監考者輪起)，仍歡迎同仁兩人報名同試場。 

17. 本校 106學年度特色招生於 3/20（一）~3/24（五）報名、4/29（六）

考試，屆時懇請各位同仁協助監試工作。 

甄選對象 

全國國民中學畢業生（含應屆、非應屆、同等學

力）或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及修業年限

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報名方式 個別報名，歡迎國中學校團體報名 

報名時間 
106年 3月 20日至 3月 24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4：30向本校報名 

測驗費用 新臺幣 230元 

測驗日期 106年 4月 29日（六） 

成績公告 
106年 5月 22日前公告甄選測驗成績（非榜單，

待國中會考成績揭曉後，檢核是否達到會考門檻） 

放榜、報到

日期 

106年 6月 13日(二)上午 9：30於本校中正堂現

場撕榜，未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18. 本校 106學年度新生各項招生管道名額已確定，如下： 

(1) 免試班 

科別 班級數 
一般生 身心障礙生 原住民 

臺南免試 高雄免試 技優 運動績優 臺南免試 安置生 臺南免試 

商 3 101 4 6 3 1 6 1 

貿 3 101 5 8 2 1 6 1 

會 1 33 2 2 1 1 2 1 

資 1 34 1 4 1 1 2 1 

應 0.5 17 1 4 0 1 0 1 

廣 0.5 17 1 4 0 1 0 1 

觀 0.5 16 1 4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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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9.5 
319 15 32 8 7 16 

7 
374 23 

 

 

 

(2) 特色班 

班

別 

一

般

生 

身

障

生 

原

住

民 

貿 36 1 1 

資 36 1 1 

應 54 1 1 

廣 54 1 1 

觀 54 1 1 

合

計 

234 5 5 

19. 部份教室數位講桌右側面板黏貼下述貼紙之原因及注意事項：  

 

 

 

 

 

(1) 數位講桌螢幕右側面板，因為須要開至最盡頭，方可取出滑鼠。 

(2) 長年使用之下，多間教室之右側面板因為滑軌變形、脫落或故障，導

致面板移動困難或開至盡頭時會掉落至地面。 

(3) 維修一台數位講桌之面板須花費數千元，多間維修下來，勢必壓縮其

他重要教學用品支出(如油墨、版紙、碳粉、紙張、粉筆、投影機燈泡及

維修…)。 

(4) 因應方式：將滑鼠固定放在面板上，並將面板保持固定位置，即可免

除面板開關不易或掉落之問題。 

(5) 注意事項： 

請師生們走路時要小心，避免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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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勿將隨身碟、筆…等較小物品置於螢幕上以免掉落螢幕下溝槽，無法

取出。 

20. 本校預訂於 1/23(一)、1/24(二)辦理「國中學生職業探索營」，因第一

會議室及視聽教室須整修，所以屆時將會使用禮堂、綜一甲、資一甲、資

一乙、應一甲教室進行部份課程、用膳及午休，若造成不便，敬請各位見

諒。 

21. 因應「推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實施期程： 

(1) 104年各機關網站提供下載之可編輯文件應支援 ODF-CNS15251文書格

式。 

(2) 105 年各機關系統間、政府與企業之資料交換，以 ODF-CNS15251 文書

格式為主。 

(3) 106年全面推動各機關使用可編輯 ODF-CNS15251文書軟體。 

請各位同仁檢視公務電腦是否已安裝可編輯 ODF 的軟體，以確保瀏覽政府

機關網站 ODF文件的權益，並落實該計畫各期程的目標。 

I. 檢視方式建議如下：自學校首頁校園公告欄下載任一 ODT檔案，並測試

是否可以開啟。(以微軟 Office、Open Office或 Libre Office...開啟

皆可) 

II.若無法開啟 ODF檔，解決方式建議下述任選一項： 

 安裝 Libre Office，網址：https://zh-tw.libreoffice.org/ 

 為微軟 Office 2003 安裝增益集，如「FileFormatConverters.exe」+

「OdfAddInForOfficeSetup-en_4.0.5309.exe」，網址如下：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3 

https://osdn.net/projects/sfnet_odf-converter/downloads/ODF%20Ad

d-in%20for%20Office/Release%204.0/OdfAddInForOfficeSetup-en_4.0.

5309.exe/ 

22. 本校「106學年度總體課程計劃」線上填報的工作將等各科於期末教學研究

會與科內老師們充分討論有關 106 學年所要開設的課程(尤其是校內跨群/

跨科/跨班的選修課)之後，請各科科主任將最終版寄給實研組，以便在期

限內完成填報的工作，並將紙本核章寄送至台中家商課綱審查中心。。 

23. 105 學年第 2 學期重(補)修預計於 105 年 3 月 30 日起於夜間辦理。網路報

名作業時間為 2月 27日至 3月 3日止(開學第三週)。屆時敬請相關處室與

開課老師協助幫忙，並請各班導師提醒需要申請重(補)修的學生於期限內

選課繳費，未繳費則無法上重補修。請協助高三學生檢視畢業總學分數

https://zh-tw.libreoffice.org/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3
https://osdn.net/projects/sfnet_odf-converter/downloads/ODF%20Add-in%20for%20Office/Release%204.0/OdfAddInForOfficeSetup-en_4.0.5309.exe/
https://osdn.net/projects/sfnet_odf-converter/downloads/ODF%20Add-in%20for%20Office/Release%204.0/OdfAddInForOfficeSetup-en_4.0.5309.exe/
https://osdn.net/projects/sfnet_odf-converter/downloads/ODF%20Add-in%20for%20Office/Release%204.0/OdfAddInForOfficeSetup-en_4.0.5309.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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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以免影響畢業。另外，6 月份高三應屆畢業生重補修，以「高三下

學期」課程為主，6/1~6/3 線上報名、6/14 開始上高三重補修，請導師轉

知班上同學。 

24. 106/01/04召開 105學年第一學期資源班、綜合職能科期末 IEP檢討會議暨

第二學期期初 IEP會議，感謝主任、導師與任課老師的出席。 

25. 本學期為資源班身障生進行補救教學的老師包括黃素芳師、林哲宇師、蘇

柏帆師、王詩婷師，感謝老師的辛勞。 

26. 資源班身障生 IEP(含調整通過標準及調整目標)，請任課老師於期末

1/20(五)前繳回給資源班越晴師或懿鴻輔導員。身心障礙學生若在學習上

有特殊狀況，麻煩任課老師載明於 IEP中。 

27. 105學年第二梯次身障生鑑定安置提報作業已開始，各班若有疑似特殊生，

且家長同意鑑定者，請於 2/1前洽特教組辦理。 

  

 

二、學務處 

1. 學生的禮節、秩序、整潔衛生及生活常規，請全校同仁協助持續指導學生，

使學生能培養出健全及健康的生活習慣。 

2. 急難救助方案:行天宮急難救助(訓育組)、學產基金(教官室)。 

3. 每學期社團活動以 7次為最上限。因學校社團鐘點費有限，故各社團成果發

表會學校補助金額、社團教練指導鐘點費也會適度減少。 

4. 上課時請老師務必點名，未到學生不論公假、事假、病假及其他假別證明務

必於點名冊上登記。學生臨時有事外出學校請於外出單簽名，學生身體不舒

服時亦請特別留意其情形。 

5. 外堂課、放學後教室請上鎖，方便管理。 

6. 上課鐘響時要求學生迅速回到教室，靜下心來上課。若還有學生在各處室洽

公，請迅速協助完成回教室上課。 

7. 本學期德行成績線上輸入作業及幹部敘獎尚未完成的班級，煩請導師儘速填

寫，以利登錄，感謝各位導師協助。 

8. 寒輔期間缺曠獎懲照常登記並通知家長，但不列入學期累計，同學需依規定

請假。 

9.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檢舉及收件單位為生輔組，電話：2918061，

Email:bully@tncvs.tn.edu.tw。 

10. 教育儲蓄專戶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補助學生共 111人次，總計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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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元。105年度募款收入為 499,614元，目前餘額總計 1,146,688 元。 

11.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午餐團膳補助低收入戶學生 63人、經濟困難學生 88

人，共補助 151人。 

12. 本學期健康中心傷病服務人次約 6295人次(截至 105/1/17)，個別諮詢校醫

建立簡易病歷之服務人次共 61人次。本學期捐血活動共有 126人參加，總計

捐血 132袋。 

13. 寒假打掃預計為每週三天，分別於星期一、三、五返校打掃，每天三個班

到校打掃，如遇特殊情況停班停課，則排定之打掃日期順延至開始上班上課

當日打掃。 

14. 體育運動組致力提供本校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並於對外競技比賽表

現卓越，讓本校學生除了課業之外，也能另有表現的舞台，健全學生身心發

展。 

15. 12年國教多元入學後，本校學生多元發展，請各位老師適時鼓勵班上具有

興趣或潛力的同學，培養除了課業之外的其他能力，以發掘學生未來人生的

更多可能。 

16. 請各位老師鼓勵同學平時保持運動的習慣，以增加體適能並維持優美的體

態，且有助於專注時間的延長、提升學習的效果，減少憂鬱的發生。 
 

三、總務處 

1. 4月 2日全校停電進行高壓電設備例行性檢修，當日學校暫停開放。 

2. 預定及施工中之小型工程有： 

討論室、第一會議室及視廳教室整修工程 

討論室、第一會議室燈光改善工程 

綜合大樓防水工程 

3. 感謝各位的協助與包容，讓總務處的業務得以順利推動。 

 

四、實習處 

1.106 學年度商業類科技藝競賽已於 105/12/6 至 12/8 於高雄市立高雄高商參

賽，本次競賽再獲佳績，感謝各指導老師及各處室的協助，相關成績如下： 

商業廣告  團體組第二名                指導老師:莫嘉賓 

文書處理  資三乙黃聖筌第五名（金手獎）指導老師:蔡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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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  廣三甲郭丞瑋第六名（金手獎）指導老師:孫聖和 

商業廣告實廣三甲郭孟如第七名（金手獎）指導老師:莫嘉賓 

網頁設計  廣三乙李瑜庭第八名（金手獎）指導老師:徐偉能 

商業廣告  廣三甲黃伊岑第 12名（金手獎）指導老師:莫嘉賓 

程式設計  資三甲謝源銘第 9名（優勝）  指導老師:林文雄 

餐飲服務  觀三乙方婉婷第 18名（優勝）  指導老師:張芳慈 

會計資訊  貿三甲張博淮第 18名（優勝）  指導老師:吳美玲 

職場英語  應三甲顏卉溱第 26名（優勝）  指導老師:蔡宜庭 

商業簡報  貿三丙孔巧昱第 32名（優勝）  指導老師:呂蕙貞 

2.因應技術與職業教訓法第 26條規定：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

業及技術人員每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有關之產

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3.106學年度本校預訂與蓮潭國際會館合作，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目前

規劃七月份第一及第二週辦理，預計辦理 10天，不含假日。參加研習對象

主要針對商管群的老師及本校專業教師優先參加。 

4.106學年度將接辦國教署委辦商業類科技藝競賽，目前規劃方向與 101學年度

辦理方式相同，仍需請全校老師共同協助，讓此一任務得以順利完成。 

5.106年度為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最後一年，目前仍加緊各項計畫（含業師協同

教學、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職場體驗及職場實習）申請。 

6.若電腦教室設備有故障時，請任課教師上南商網站「電腦教室使用維修記錄

簿」填報需維修之設備，以利通知廠商維修及做成記錄，另請專業課程教

師於教授課程時需先安排教授「實習安全及專業教室安全維護相關課程」。 

7.106 年度在校生丙級專案檢定已於 105 年 12 月月 5 日於三民家商召開完畢，

今年度重要時程如下： 

  (一)工業類學科測試：106年 4月 9(日) 

  (二)商業類學科測試：106年 5月 23日(六) 

  (三)商業類視覺傳達設計術科測試：106年 5月 13日(六) 

  (四)商業類會計事務-人工記帳測試：106年 5月 27日(六) 

  (五)各職類術科測試：106年 7月 31日前完成。  

8.106年全國技術士檢定測試日期如下 



 11 

    (1)第一梯次報名：106年 1月 3日至 1月 12日； 

           學科測試：106年 3月 19日 

    (2)第二梯次報名：106年 5月 2日至 5月 11日； 

           學科測試：106年 7月 16日 

    (3)第三梯次報名：106年 8月 29日至 9月 7日； 

           學科測試：106年 11月 5日 

9.106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本校辦理時程如下  

 

 

 

 

 

 

 

 

 

 

 

10.106 年度全國第三梯次各項檢定辦理時間如下 

 

 

1.  

 

 

 

 

 

 

 

 

 

 

 

 

 

職類 辦理日期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 106/2/7-10 計 4 天 7 場 

會計事務-資訊項乙級 106/2/14-16 計 3 天 3 場 

印前製程乙級 106/1/20,23,24;2/11,12 

2/18,19,25,26 計 9 天 18 場 

印前製程丙級 106/3/4,5,11,12,18,19,253/26 計

9 天 18 場 

餐旅服務丙級 106/2/16-3/5 計 14 天 27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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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館 

1. 本學期採購圖書 771 冊，公播版 DVD 共 6 片，歡迎大家進館借閱。 

2. 圖書館有電子書 1344 冊。訂閱「華藝線上圖書館」、「華藝世界美術資料

庫」兩個資料庫；訂閱「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天下雜誌」、「Cheers雜

誌」、「康健雜誌」和「親子天下雜誌」。請同仁進圖書館網頁連結使用。 

3. 本學期學生借閱排行榜比賽成績已經揭曉（如附件一），感謝師長鼓勵學生閱

讀。 

4.本學期學生參加全國高級中學寫作比賽得獎情形如表（一），感謝洪瓊珠老

師、黃秋琴老師等多位教師協助指導學生閱讀心得寫作，徐鳳均老師、呂蕙

貞組長等多位教師協助指導學生小論文寫作。下學期讀書心得寫作投稿時間

是 2/1~3/15 中午 12:00 止，小論文投稿的時間從 2/1~3/31 中午 12:00 止，請

鼓勵學生踴躍投稿。感謝吳光正老師、顏瑋瑩老師協助評審閱讀心得比賽；

陳雅婷老師、徐鳳均老師協助評審小論文比賽。 

      （表一）105 學年第一學期參加全國高中寫作比賽一覽表 

         參
賽 

得

獎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獲獎率 

1051031 梯次 
閱讀心得寫作 132 63 7 22 34 48% 

1051115 梯次 
小論文寫作 52 27 3 5 19 52% 

5.本學期有 35 班共 1163 人至圖書館做利用教育，歡迎教師同仁帶班進館做教

學活動。為鼓勵教師帶班到圖書館教學，已完成表單申請設計，教師同仁只

要上圖書館網頁→圖書館申請表單→圖書館利用教育申請表→提交。即可完

成申請程序。 

6.感謝周芋均、姜人慈和黃裕雯等三位實習老師投稿《圖書館簡訊》，分享書訊，

引領學生閱讀風氣。 

7. 本學期舉辦四場研習，分別為：8/15~8/17 舉辦「微文學˙微電影創作營隊」。

10/19（三）下午邀請「卡米地喜劇俱樂部」於南商藝廊舉行一場脫口秀的喜

劇演出。12/12（一）舉辦的「微電影成果展」。12/21（三）下午舉辦「圖書

分級做的好，安心閱讀沒煩惱」講座，皆順利完成。感謝學務處的協助舉辦，

感謝同仁的熱情參與。 

8. 本學期「南商藝廊」舉辦五場展覽，皆已順利展出，感謝同仁進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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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第一學期南商藝廊藝文活動一覽表 

 
名           稱 地     點 

105.09.14~09.30 李牡丹動物世界油畫個展 南商藝廊 

105.10.25~11.06 陳美祝油畫個展 南商藝廊 

105.11.15~11.30 中華書印丙申會員聯展 南商藝廊 

105.12.08~12.16 歌以詠志書法展 南商藝廊 

106.01.03~01.15 五花十色藝流南商油畫展 南商藝廊 

 

（附件一） 

臺南高商圖書館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讀者借閱排行榜名單 

班級組 

年級 名次 班級 冊數 

三 

第一名 商三甲 194 

第二名 觀三甲 133 

第三名 觀三乙 127 

二 

第一名 貿二甲 329 

第二名 應外二乙 228 

第三名 商二丙 107 

一 

第一名 應外一乙 233 

第二名 貿一丁 164 

第三名 貿一甲 110 

    
    

個人組 

年級 名次 班級 姓名 冊數 

三 

第一名 觀三乙 沈佩均 59 

第二名    

第三名    

內 
容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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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名 貿二甲 林詩音 80 

第二名 商二丙 鄭秀雅 56 

第三名 應外二乙 陳昱雯 56 

一 

第一名 應外一乙 劉恩妮 146 

第二名    

第三名    

 

 

六、輔導處 

1. 個諮統計：學期共晤人次 483次／99人 

§各項類別統計前幾名排序： 

    項目 

排序 問題類別 轉介來源 處理方式 

1 情緒困擾(43.8%) 
教師轉介(含導師、教

官,55.6%) 
諮詢(52.0%) 

2 人際關係(15.8%) 主動來談(32.9%) 個別諮商(39.2%) 

3 缺曠違規(11.4%) 家長轉介(4.3%) 會商處理(7.1%) 

4 家庭關係(7.0%) 約談(3.1%) 轉介(1.5%，6 人次) 

5 
(疑似)精神疾病

(5.8%) 
其他(2.9%) 家族治療談(0.2%) 

6 學業適應(5.0%) 同學引介(1.2%)  

7 生涯規劃(4.6%)   

8 感情問題(3.5%)   

9 性騷性侵(1.7%)   

10 師生關係(0.6%)   

11 網路成癮(0.6%)   

12 其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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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會議    

共 10場 

議題 場次數 

人際問題 4 

缺曠 3 

行為問題 1 

情緒困擾 1 

疑似精神疾患 1 

 

3. 個案會議/個案研討會乃重要會議，常用於校內遇有特殊個案、特殊案件時，

需邀集多方研議處遇策略如導師、任課教師、相關行政人員等，召開時請撥

空出席，如不克前出席者請務必提早告知緣由並請假。 

4. 為強化個案輔導網絡，心理師諮商服務自 105-1起，於經費充足前提，期末

將會逐一安排續談個案之親師諮商諮詢，敬請各位導師協助配合。 

5. 家長日家長意見回覆已公告於輔導處網頁，預計年後上班撤除，請教師同仁

自行上網閱覽。 

6. 為因應本學期多件班級因戀愛而起之校園事件，2/10(五)9-12點，特別辦理

全校教職員工輔導知能研習，主題『戀愛進行曲之班級經營』，邀請林應群心

理師蒞校演講，敬請撥空參加。 

7. 105-2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於 2/10(五)下午 2點 10假簡報室召開，請相關委

員及國英數三科召集人準時出席與會。 

8. 3/18(六)辦理親子溝通工作坊，為小型實務交流課程，邀請台南大學吳麗雲

教授蒞臨，擬設定參加人數為 25人，欲參加之校內同仁，歡迎於 2/18(六)

前報名。 

9. 3/22(三)實施高三生涯信念檢核測驗線上版，自由報名參加。 

10. 4/12(三)認輔教師研習：人際問題之班級經營與處遇，邀請鄭麗芬教授蒞

校演講。 

11. 4/19(三)召開升學輔導工作教師會議，請高三導師、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

單位撥空出席。 

12. 持續辦理各項大學、技專校院升學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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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大學申請說明會 

(2) 傳統大學申請書審面試指導 

(3) 傳統大學模擬面試 

(4) 優秀書審觀摩展 

(5) 技專校院介紹 

(6) 技專校院書審製作講座 

(7) 技專校院面試講座 

(8) 技專校院模擬面試(6/9) 

 

 

七、進修學校 

1.首先跟全校同仁拜個早年「雞年到，雞運到！雞祥如意~吱吱喳喳過好年~」，

感謝各處室同仁及進修部同仁的幫忙與協助，得使進修部各項業務得以順利

推動，在此表示感謝。 

2.進修部連續三年，獲指派為「103~105年度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校

務諮詢輔導訪視」工作承辦學校，訪視工作順利圓滿完成，感謝各處室及進

修部同仁協助幫忙。 

3.「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實用技能學程訪視」，本校連續三年榮獲優等，感謝各

處室、廣科及進修部等同仁協助幫忙，謝謝大家。 

4.進修部 105學年第 2學期於寒假中有辦理高一、高二轉學考，高一下不限

科系（高一上學業成績及格），即可報考，高二下須相關群科（高二上學業

成績及格），暫定缺額計高一商科 2名、資科 2名、觀光科 2名、餐飲科 2

名、廣設科 2名，高二商科 2名、資科 2名、觀光科 2名、餐飲科 2名、廣

設科 2名，01/19（四）起開始報名至 02/03（二），2/7（二）考試，相關

資訊請洽進修部辦公室，簡章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歡迎及感謝同仁幫忙宣

導。 

5.進修部 105學年第 2期推廣教育班，預定開辦記帳士證照班、多媒體影像

處理班、英檢初級班及會計丙檢班等 4個班別，簡章已公告於進校網頁，預

定 3/2（四）開課，即日起接受報名，歡迎同仁參加及宣導，詳情請洽進修

部辦公室或進修部網頁。 

6. 106學年度進修部新生招生有兩種管道，1)國中畢(結)業生參加臺南區免

試入學分發進修部。2) 國中畢(結)業生參加進修部單獨免試入學招生，即

日起開始報名，依報名順序錄取，先報名先選科，額滿為止。國中應屆畢(結)

業生於 7/14後亦可報名進修學校免試入學。招收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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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5科各 1班，簡

章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歡迎同仁幫忙宣導，詳情請洽進修部辦公室。 

7.進修部 105學年第 2學期期初暨學生事務會議預定 2/13（一）16:30於簡

報室召開。是日晚上開學典禮（19：00）隨即上課。 

○以上歡迎同仁，如對進修部有建議或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歡迎來電：分

機 771~778，專線 2647428，謝謝。 

 

 

八、人事室 

1.人事動態： 

  （1）申請留職停薪教師：王詩婷教師（育嬰）自產假結束後至 106.7.31。 

  （2）申請復職教師：廣設科陳依伶教師 

2.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辦，預定於2月底截止。請同仁惠

予協助配合，以利系統線上作業。 

3.新（106）年度教職同仁意願申請健康檢查（年滿40歲、每二年補助一次）者 

  ，請於2月底前向人事室登記，以便彙整。 

4.同仁於假日或寒假期間出國旅遊，請事先至人事室填寫「出國申請表」，以便

學校如有課務或行政聯繫能知悉動態。赴大陸地區者另須填「赴大陸地區人

員返台意見反應表」，亦請至人事室索取。 

5.有關導師職務加給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應否納入各項基準規定整理如下： 

(1)健保投保金額：應計入健保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 

  (國教署 105年 1月 15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50006760號函) 

(2)考核獎金：應將導師費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納入計算 

  (國教署 105年 3月 8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50027018號) 

(3)加班費及不休假加班費：導師費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均不納入 

  (國教署 105年 8月 22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111969號) 

(4)所得稅：導師費免納所得稅、特教津貼要納所得稅 

  (國教署 105年 1月 15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50005632號) 

(5)年終獎金：導師費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均不納入 

  (國教署 105年 1月 15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500064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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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投保金額 考核獎金 

加班費及 

不休假加班費 

年終獎金 

所得稅 

導師費 ｖ ｖ ｘ ｘ 

特教津貼 ｖ ｖ ｘ ｖ 

6.在飲宴中戒除勸酒習慣，酒後請選擇「指定駕駛」或「搭乘計程車返家」等

方式返家等，以避免酒後開（騎）車之危險行為。 

7.有關教師兼任職務加給之考核獎金支給標準(105.12.9 臺教授國字第

1050138771號函)： 

(1)聘兼導師身分者(領有導師聘函)，部函說明三： 

   7月 31日當日擔任導師職務，導師職務加給*12/12。 

   未於 7月 31日當日擔任導師職務，導師職務加給*○/12。 

(2)代理導師身分者(未領有導師聘函)，部函說明四： 

   僅於 7月份代理導師職務，導師職務加給*○/31。 

   非於 7月份代理，導師職務加給*○/12。 

   (依代理導師職務之月數依比例計算其加給，代理導師職務期間有未滿全月 

之畸零日數者，應予以合併計算) 

   代理時間有包含 7月份及其他月份，擇優採計。 

8.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三

點、第五點及附表，並自 106年 1月 1日生效。 

  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逾七日者，補助總額中新臺幣八千元之額度屬觀

光旅遊額度；觀光旅遊額度以外之補助額度屬自行運用額度。 

  觀光旅遊額度：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至觀光局審核通過之

旅行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觀光旅遊商品，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

以核實補助。 

＊ 106年「國民旅遊卡」新制規定： 

(1)新制規定旅遊方式共四類，第 1 至 3 類於 106 年 1 月起實施，第 4 類則是 3

月份起實施: 

 A.為供機關選擇的「團體旅遊行程」 

 B.為公務人員自行選擇屬意的旅行社「個別參團」 

 C.「交通＋住宿」半自助套裝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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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公務人員自行規劃旅遊需求的「自由行」方式，可直接向旅宿業、交通運輸

業及觀光遊樂業選購自行住宿及交通券，全納入 8 千元觀光旅遊額度補助範

圍內。 

(2)全面取消旅宿業、旅行業雙倍補助規定。 

(3)補助金額為 16000 元者，8000 元可用於一般消費，8000 元務必用於觀光旅

遊，否則無法核銷。 

9.105 年年終工作獎金以 105 年 12 月份所支待遇標準為計算基準，發給 1.5 個

月俸給獎金【含月支薪俸、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及主管加給；不含導師

費和特教津貼】。 

10.「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支給要點」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導師職務加給差額作業要點」，自 106年 1月 1日

生效。 

   教育部 105年 9月 2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101648號函：公立高級中等學

校導師職務加給，自 106年 1月 1日起調整與國民中小學導師職務加給數額

一致為 3000元。 

11.重申教師不得在外補習、兼職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相關書面通

知已發送給各教師並簽收。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情事認定參

考基準 

（一）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者。 

（二）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者。 

（三）以言語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 

（四）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者。 

（五）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者。 

（六）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 

（七）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 

（八）於教學、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採取消極之不作為，致使教學無

效、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 

（九）在外補習、不當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 

（十）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利益者。 

（十一）重病或體力並不適宜教學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十二）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62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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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為維護辦公紀律，再次重申不得於辦公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及不得

利用公物資源從事與公務無關之情事，請同仁確實配合辦理。 

 

九、主計室 

1. 105年度經費在大家協助下圓滿結束，感謝各處室協助配合。 105年度經

費的執行情形，詳如表列。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 

法定預算數 
實 際 數 

比  較  增  減 

(－) 

  金    額 

業務收入                                                     259,434,000 266,051,407.00 6,617,407.00 

 教學收入                                                     14,578,000 15,968,538.00 1,390,538.00 

 其他業務收入                                                 244,856,000 250,082,869.00 5,226,869.00 

業務成本與費用                                               292,100,000 293,981,880.00 1,881,880.00 

 教學成本                                                     251,559,000 253,818,709.00 2,259,709.00 

 其他業務成本                                                 808,000 953,500.00 145,500.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39,333,000 38,828,782.00 -504,218.00 

 其他業務費用                                                 400,000 380,889.00 -19,111.00 

業務賸餘(短絀-)                                              -32,666,000.00 -27,930,473.00 4,735,527.00 

業務外收入                                                   2,225,000 3,658,095 1,433,095.00 

 財務收入                                                     147,000 195,241.00 48,241.00 

 其他業務外收入                                               2,078,000 3,462,854.00 1,384,854.00 

業務外費用                                                   0 93520 93,520.00 

 其他業務外費用                                               0 93,520.00 93,520.00 

業務外賸餘(短絀-)                                            2,225,000 3,564,575 1,339,575.00 

本期賸餘(短絀-)                                              -30,441,000.00 -24,365,898.00 6,075,102.00 

 

2. 107年度概算各項調查表已陸續上路，因年度編報的時程短促，請相關單

位收到本室的 mail時配合辦理，謝謝您的合作。 

3. 配合 107年度概算資本門的編列，請各處室先行作業填報，將需求填送至

總務處彙整，以利概算的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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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師會：略 

十一、合作社：略 

玖、 主席結論：略 

 

 

壹拾、 提案討論： 

 

【教務處】 

案由一、修訂「國立台南高商課業輔導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 105年 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4312A號令頒布之「高

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第 13條規定辦理。 

二、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第 13 條規定：「學校得依本要

點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三、為具體落實上開條文規定，爰修訂「國立台南高商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並將名稱修訂為「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課業輔導補充規定」。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科書選編暨採購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5年 9月 19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84533C號函辦理。 

二、依「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法」第 49 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應

由各學校公開選用；其選用規定，由學校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其相關採購方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三、為具體落實上開條文規定，爰修訂「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科

書選編暨採購辦法」，並將名稱修訂為「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

科書選用規定」。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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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案由一：擬請討論修訂「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導師聘任實施要點」。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 101年 9

月 5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6111號函辦理。附件一 

  二、依據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63163號函；代理教師不得兼任導師一職。附

件二 

  三、依據臺教授國字第 1050156236號函；「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

費支給要點（核定本）」附件三 

  四、本校教師員額概況表。附件四 

  五、依據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74682號函；因應少子化處理原則。附件五 

  六、本校進修部教師概況說明。附件五 

  七、訂定新辦法因應本校目前情況。附件六 

決  議：因部分資料今天抽換、新增，未於規定時間內公告，所以教師無充分

時間討論，希望由學務處召集各辦公室代表，成立修訂小組，共同協

商後，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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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民國 105 年 08 月 30 日 修正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在校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課業輔導係提供學生課業複習、加深加廣課程之學習活動，由學生自由參
加。 

三、 學生課業輔導內容，應與學生平時已修習各科課程有關，不得提前講授課
程進度；另得適度安排藝文活動。 

四、 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事先公告實施計畫，並檢附課業輔導內容及家長同
意書，通知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同意學生參加課業輔導者，應將同意書交付學校後，學校始得
收取課業輔導費用。 

五、 學校於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應安排於每日正式課程之後；輔導課程結
束時間，不得逾十七時三十分。 
前項輔導課程，每週不得逾五日，且不得於國定假日及例假日實施。 
寒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四十節；暑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一百
二十節。 

六、 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每班以最高四十五人為原則。 
七、 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注意學生之安全，並依學校之常規管理；導師應加

強學生之生活輔導。 
八、 學校應就課業輔導教材，編選補充教材，印發講義應用，並不得另外收取

教材或講義費用。 
九、 學校收取課業輔導費用，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

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並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學生家境清寒者，學校得酌情減免前項費用。 

十、 課業輔導費用支用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其低於百分之八

十者，剩餘費用應發還學生。 
（二）教學活動業務與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費：不得逾

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二十；其有剩餘者，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
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十一、 前點第一款教師鐘點費，得依學校行政及經費使用情形，於新臺幣四百
元至五百五十元額度內支給。 

十二、 本部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課業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
令規定者，應函請其限期改善。 
學校應於課業輔導活動結束後進行檢討，作為下次辦理之改進依據。 

十三、 學校得依本要點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24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課業輔導補充規定(草案) 

93年 6 月 24日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1 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5 年 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4312A 號令頒布之「高級中

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第 13條規定辦理。 
（二）本校家長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應考能力、培養良好讀書風氣。 
（二）滿足學生需求、協助生涯規劃。 

三、實施辦法： 
（一）輔導科目以與學生平時所習各科課程有關，同時適度安排藝文活動科目，

且通知學生家長由學生自由參加。 
（二）除寒暑假輔導外，課程安排訂於正式課程之後，以原編制班為上課對象，

由原班級任教科目老師擔任輔導課老師，任課老師無法同時上課時，請其
他同類科教師支援。 

（三）輔導課收費標準：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
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對於家境清寒學生，學
校得斟酌予半費或全額減免收費。 

（四）輔導教材：由各科教學研究會擬定教材，制定教學進度。任課老師可以視
實際上課學生反應，調整教材內容與進度。 

（五）成績考查：輔導課學生缺曠列入紀錄，供學生生活輔導參考。 
（六）每班設置輔導課導師一人，由原班級導師兼任。 
（七）教務處負責統籌輔導課開課相關事宜，包括：講義印製、班級名單、教室

編排、教師排課、授課鐘點之確認、統計、相關報表之編制以及各項經費
的編列等。 

（八）行政支援： 
學務處：學生差假登記，放學秩序督導及學生突發狀況處理。 
總務處：各班輔導費點收，相關費用發放、其他各項相關庶務工作。 
輔導處：學生升學生涯輔導。 
圖書館：參考書籍借閱。 
人事室：輔導課相關辦法內容及鐘點費、加班費之審核。 
主計室：各項收支核算。 
各班導師：宣導輔導課相關事項、班級學生之上課及生活輔導。 
各科主任：各專業課程教材進度訂定，輔導課相關事項之協助及學生升學

之輔導。 
共同科研究會主席：各共同科目輔導課程之教材內容訂定及任課教師之課

程協調。 
四、本實施要點補充規定經計畫草案依據教育部９１年９月２３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０９１０５１７２００號函訂頒「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
要點」修訂，經９３年６月２４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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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 

民國 105 年 09 月 19 日 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採購

教科用書有所遵循，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應根據學生學習需要，本於達成教學目標、減輕家長負擔及加強服務

之原則，辦理教科用書採購有關事宜。 

三、學校應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教科用書選用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教科用書為部定必修科目用書，學校應選用經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法規審

定，其審定執照仍在有效期間之教科用書；特殊學科教科用書之選用，應

先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定。 

    教科用書，指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編輯之學生課本；其不包括參

考書、工具書、習字帖、作業簿、評量卷及其他類似之延伸教材。 

四、國立學校採購教科用書，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得聯

合辦理。 

    私立學校採購教科用書，應依其所定會計、採購或內部控制及稽核相關規

定辦理。 

五、學校得於採購合約，訂定由廠商負責辦理教科用書之整理、發放、換退、

耗損、運送及弱勢扶助等事項。 

六、學校應以採購決標後之書價，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

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收取代辦書籍費事

宜。 

    學校應於開學日前，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各科、班選用教科用書之書名、

版本及書價。 

    學生於註冊時已備有同版本教科用書者，准予免購。 

七、學校應於每學期正式上課前，完成教科用書之採購及發放作業。 

八、本部得督導學校辦理教科用書採購事宜，必要時得至學校訪視；督導或訪

視結果發現有缺失者，應通知學校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無法改正者，

應即糾正或議處。 

    學校就其承辦教科用書採購業務之績優人員，得依權責予以敘獎。 



 27 

 

【舊法】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採用教科用書應行注意事項 

八十八年四月七日 

八八教二字第０四六六九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 

台（九○ ）教中（二）字第九○ 五一二五二○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30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40510595C號令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各高級中等學校採用教科用書有所遵循，特

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應根據學生學習需要，提高教學效果，

達成教學目標，減輕家長負擔，加強服務之原則，辦理教科用書採用有關

事宜。 

三、學校應採用經本部審定之教科用書，並依實售價格向學生收費。 

四、學校對於依規定應經本部審定之教科用書，如有未經審定或其執照已逾期

限未經本部同意延長者，均不得採用。 

情形特殊學科教科用書之採用，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 

五、學校除依本注意事項採用教科用書外，其實際採用作業方式，由各校自行

訂定實施規定，並提校務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學校採用教科用書之全部過程應作成書面紀錄（格式如附件一），該項紀

錄為公務文書應歸檔保存五年，以便視導時查核。 

六、學校採用教科用書應委託員生消費合作社、實習商店代辦、或由學校組成

委員會辦理採購，不得委託書商代辦。 

七、列入書單之教科用書應以本部訂頒課程標準或綱要之教學科目為限（含選

修科目，不含班會及團體活動）每科目至多採用一種。如學校業經規定採

用有連續性之教科用書，於同一學年內，以不更換為原則。學生於註冊時

備有同版教科用書，驗明後應准免購。 

八、經本部審定之英文法、自然科學實驗教材，可視同教科用書處理。 

九、參考書、工具書、習字帖、作業簿、評量卷等均不得列入書單，亦不得於

註冊時列入檢查項目。 

十、本部對於學校辦理教科書採用事宜是否合於規定，列為一般視導要項之一。

各駐區視導人員應於開學註冊前後，前往各校抽查核對，如有不合規定者，

應即糾正或報請議處。 

十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採用教科用書準用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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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科書選用規定編暨採購辦法(草案) 

95年 5月 2日校務會議修訂 

97年 5月 7日行政會報討論修訂 

105年 11月 30日行政會報討論修訂 

106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法」第 49條規定及教育部 105年 9 月 19日臺教授國部字

第 1050084533C 號函辦理教育部 94年 8月 30日部授教中字第 0940510595C號修正

公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採用教科書應行注意事項」訂定本辦法。  

二、部訂必修科目教材選用程序： 

(一)由教務處彙集全省各書局出版書目名單及樣書，送各學科教學研究會。 

(二)各學科召集人（或科主任），就所收集之樣書及該科教師推薦書單提交教學研究

會研議。  

(三)各科教學研究會就通過教育部審訂通過之各版本，考慮下列因素，研擬書單： 

1. 顧及社區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之發展。  

2. 顧及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之理解。  

3.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夠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

思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4. 顧及學生之學習經驗並配合青少年身心發展。  

5. 顧及國中的學習經驗，並考慮與專科、學院及大學之銜接。  

6. 須注意「縱」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

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  

7. 須注意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舊的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

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8. 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聯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以聯合運用於實際工作中，並有利於將來之自我發展。  

9. 教材之選擇須具啟發性與創造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

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

發展之能力。 

(四)各教學研究會應就通過採用之教科版本，應分析其優缺點並填寫採用的理由，

以便作成書面紀錄。 

(五)部訂必修科目如無教育部審定版本，則依「三、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教材選用

程序」選用。 

三、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教材選用程序： 

(一)各學科召集人（或科主任），於每學年度開始前一學期，召開各科教學研究會，

依據本校總體課程計畫所規劃之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之科目大要，研商是否由

科內教師自編教材，抑或選用現有出版社之教材。 

(二)若教學研究會決議採用校內教師自編教材，請於會議中討論如何分工進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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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並排定編寫期程、進度控制及互相校閱機制。 

(三)若教學研究會決議採用市售版本教材，請於會議中指派專人或小組負責蒐集現

有教材資訊，就所收集之樣書填寫「校訂科目教材選編版本比較表」及「各種

版本教科書詳細評選表」。該科教師完成推薦書單後提交教學研究會研議，再

依會議意見視需要進行第二次蒐集資料、研商及評選。 

四、部訂必修科目如無教育部審定版本，則依「三、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教材選用程序」

選用。 

五四、教務處彙整各科教學研究會所提報之校訂科目教材，擇期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教

材審查小組核定之。 

六五、教務處統計採用之書籍或自編教材教師用書數量後，委由總務處依規定辦理採購

事宜。 

六、委交總務處依規定辦理採購事宜員生消費合作社代辦購書或印製。 

七、購書及繳費過程： 

(一)公布書價、印製書單。  

(二)分發各年級購書單，調查各年級所需書本冊數。  

(三)向出版書局議價、訂購，並要求大字版用書數量。  

(四)出版書局送書，整理後發書。  

(五)學生依所購書目、冊數，參考書價，利用員生消費合作社劃撥帳戶繳費。 

八、學校代辦教科書不得以任何名義向書商及學生收取任何費用。  

九、對於採用教科書紀錄及相關資料，應視同公務文書歸檔妥為保存，最少五年。 

七十、本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後，提報校務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修正時亦同。 

 

壹拾壹、 臨時動議：因時間的關係，行事曆暫時予以通過。對於行事曆

上的日程有任何想法者，歡迎向教務處反應修改。 

壹拾貳、 散會： 中午 12時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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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總務主任： 

敬會：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主任教官：                  實習主任： 

圖書館主任：                輔導主任： 

進修部主任：                人事主任： 

主計主任：                  教師會理事長： 

合作社理事主席：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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